
 

河仁慈善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河仁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财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基金会管理

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结合《河

仁慈善基金会章程》及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理事会负责定期审议机构财务报告，并决定财

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秘书处负责财务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基金会需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进行

会计核算及管理。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四条 基金会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所有收支都纳入预

算管理，具体规定如下： 

（一）预算制定以资源统筹规划、保障工作重点、量入为

出、厉行节约为原则。 

（二）每年 11 月底由财务部门会同各管理部门，根据年

度工作计划，编制基金会年度预算初稿，经秘书处审核后，

形成年度财务总预算；财务总预算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

执行。 

（三）各管理部门在编制年度预算时，需参考上年预算执

行情况及业务发展计划，合理预测收入预算，按机构费用标

准或工作量测算费用支出。 



 

（四）各管理部门须严格执行财务预算，除因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有较大调整或人员发生较大变化，需通过预算调整

程序核准新预算外的，一般不予调整。 

（五）在年内季末和年末，财务管理部门应总结、分析预

算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上报秘书处；

预算执行情况纳入各管理部门的业绩考核。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五条 现金管理 

基金会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加强现

金管理，现金支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出差人员随身携带的个人劳务报酬、开展公益活

动必需的费用等现金支付。 

（二）结算起点在 1000 元以下的零星支出。 

（三）出纳人员每天及时记录现金业务，日清月结，账

实相符，每月末对现金进行实物盘点，编制《库存现金盘点

表》。 

第六条 银行存款管理 

（一）基金会应设立独立银行账户，单独核算。 

（二）每月底由出纳核对基金会银行日记账与银行对账

单，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上报财务负责人进行

审核。 

（三）采取网银付款形式的，应由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付

款。 



 

第七条 备用金管理 

（一）备用金是指基金会各部门工作人员用作零星开

支、办公费用、零星采购、差旅费等以现金方式结算或预支

的款项，预支款项限在当月内冲销，金额控制在 5000 元之

内。 

（二）备用金设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按用途使用，

不得挪用。 

（三）备用金核算应建立明细账，遵守现金管理规定，

每月与银行对账，做到日清月结、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四）备用金报销，遵守本基金会财务报销管理规定，

每付一笔款须盖上“现金付讫”或“网银付讫”的印章。 

（五）预支备用金须在当月报销结算，无特殊批准，跨

月未报账结算的视同个人借款从其工资中扣除；还清预支备

用金后，继续报销其他费用。 

（六）备用金应定期盘点，不定期进行抽查。  

第八条 投资资金管理 

（一）投资应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确保资金

的保值、增值。 

（二）投资事项应有投资计划，按程序报批。 

（三）投资收入单独核算。 

第九条 项目资金管理 

（一）项目立项时要有项目资金预算，与受助方充分沟

通，合理规划项目资金，以实现项目的既定目标；项目实施



 

后，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财务情况负有跟进监管

责任。 

（二）受助方项目如因特殊原因（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等）无法实施原预算的，可以申请修改预算；经双方同意，

可以针对未实施的项目活动内容进行修改。 

（三）受助方应及时提供项目经费的决算报告，基金会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 

第四章  财务报销管理 

第十条 报销审批权限 

（一）年度预算内的费用支出，由秘书长审批即可执行。 

（二）超年度预算 10%（含）以内的支出，经秘书长、

理事长审批后执行。 

（三）超年度预算 10%以上的支出，经秘书长、理事长

审批，提交理事会最终审批后执行。 

第十一条 报销审批流程为：经办人--部门主管--财务

会计--副秘书长--秘书长--理事长。 

（一）经办人应准确、规范、完整的填制报销付款凭证。 

（二）经办人部门主管对报销付款业务进行审核签字，

对业务的真实、合法、合规、合理性负责。 

（三）财务会计对付款单据进行审核（报销程序、原始

单据、金额等是否符合规定，是否符合预算，票据是否盖章

等内容的审核）。 

（四）副秘书长、秘书长、理事长按照权限综合审批。 



 

（五）出纳人员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付款，及

时登记现金和银行日记账。 

第十二条 报销相关规定 

（一）报销人员必须凭真实、合规、有效的原始发票报

销，票据内容完整、字迹工整；原始发票必须是由国家税务

机关统一印制的带有税务局监制章的票据，发票必须盖收款

单位发票专用章（或公章）；不合格的发票不予报销。 

（二）各级审批人员认真审核，严格把关。 

（三）现金报销不能超过 1000 元（含），超过 1000 元

的必须使用支票或银行转账支付。 

（四）报销期限原则上当月费用当月报销，如遇特殊情

况可延期，最多不超过两个月。 

（五）业务招待费：因工作需要支付餐费等相关费用的，

一般招待活动请示副秘书长后方可执行，特殊业务请示秘书

长后方可执行。 

用餐标准： 

1.工作餐标准为每人每餐 25 至 30 元。 

2.招待就餐标准一般为每人每天 100 元，特殊标准不超

过每人每天 200 元。 

第五章  差旅费管理 

第十三条 出差前需填写出差申请单，一式两份，经相

关领导审批后报送行政部门一份、本部门备存一份。 

第十四条 国内差旅费规定 



 

（一）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的规定：出差人员按照规

定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及选择住宿酒店，在标准内凭发票按实

报销交通费、住宿费；未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及住宿的，超

支部分由出差人员自理。 

标准    项目 

    标准 

职务 

交通费标准 住宿费标准（元）

火车 

动车/

高铁 

飞机 轮船 公共汽车 

甲类 

地区 

乙类 

地区 

丙类

地区

理监事会成员、 

秘书长 

软卧 一等 公务 一等 按发生额报 500 400 300

工作人员、志愿

者 

硬卧 二等 普通 三等 按发生额报 350 280 250

注： 

甲类地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珠海、海南、深圳、厦门。 

乙类地区：其他省府所在地及沿海的地级城市（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威海、

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湛江、北海、汕头）。 

丙类地区：除甲乙类以外的其他地区。 

（二）住宿标准为标准房，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秘书

长按单人一间标准房核报；其他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如果同

性两人一同出差的，按两人一间标准房核报，报销住宿费时



 

应随附酒店结算明细。 

（三）出差期间的市内交通费（由基金会到机场、车站

等），按以下规定核报： 

1.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秘书长,按实际发生额核报。 

2.其他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由机场、火车站到目的地的

直线距离的士费按实际报销；其他市内交通费用在以下限额

内据实报销，甲类地区的北京、上海按每天 40 元报销，甲

类其他地区按每天 30 元报销，乙类地区按每天 20 元报销，

丙类地区按每天 15 元；机场到目的地有机场大巴的，应乘

坐机场大巴为原则。 

3.的士票证上须注明乘坐时间、起止地点及事由方可报

销。 

4.其他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如需乘坐飞机，需经秘书长书

面批准；购买意外伤害险限每人一份，凭发票报销。 

（四）伙食补助费、公杂费等其他费用报销规定 

1.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公杂费按出差自然天数实行

定额包干，报销标准为每人每天 100 元，基金会不再支付任

何形式的费用； 

2.公休日、法定节假日期间出差的，可按出差天数进行

相应调休。 

（五）参加会议等的差旅费 

1.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会议统一安排食宿的，基金

会不再报销相关费用；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期间和在途

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其他费用按照差旅费规定报



 

销； 

2.到受助方志愿工作的人员，工作期间的住宿费、伙食

补助费和其他费用按照差旅费开支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国际差旅费标准 

参照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

办法》（执行财行[2013]516 号），见附件。 

第六章  采购管理 

第十六条 采购原则 

采购本着质优价廉的原则，在综合考虑价格、质量、特

殊需求等基础上，择优选择信用好的供应商。 

第十七条 采购流程及规定 

（一）物品使用部门填写《采购申请单》进行申请，详

细标明所购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使用日期

等信息，与负责采购部门协商采购事宜。 

（二）采购部门对采购物品进行询价、比价、议价，对

采购单价在 300 元以上的、综合采购金额在 1000 元以上的

进行比价，需三家以上报价；大额采购（单价在 1000 元以

上或综合采购在 2000 元以上）必须签订采购协议；对于长

期定点供应商，需每 3个月进行市场询价、比价，重新择优

选择供应商。 

（三）采购部门填制比价单，对询价结果及建议上报审

批。 

（四）采购部门需按审批后的要求进行采购。 



 

（五）物品到货后，采购部门及使用部门按采购申请单、

发票、送货清单等进行核实，填制《验收入库单》办理验收

入库，财务部门登记明细帐。 

第七章  资产管理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管理 

（一）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 2000 元（含）以上，使

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 

（二）固定资产采购应填写采购申请单，进行比价，审

批后方可采购。 

（三）固定资产应设立明细账进项管理，统一编号，建

立固定资产档案，登记账卡，记录验收、调拨、维修、报废、

封存、启用等事项； 

（四）每半年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编制盘点表；对实

物与明细账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及时处理。 

（五）按会计制度要求对固定资产提取折旧。 

第十九条 低值易耗品管理 

（一）低值易耗品为单位价值在 100 至 2000 元之间（不

限于此区间，可视具体情况处理）、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

但不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物品，一般包括办公家具、办公设

备、电脑耗材、工具类物品等。 

（二）设立低值易耗品明细账进行核算管理，记录购入、

领用、报废、结余等。 



 

（三）进行编号管理，定期盘点，编制盘点表，对实物

与明细账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及时处理。 

第八章  财务报告与分析 

第二十条 财务部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会

计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会计报表，确保数字准确、

内容完整。 

第二十一条 财务部门于每月10日之前提交秘书处财务

报表，报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

量表、及根据机构管理需要编制的报表。 

第二十二条 每年末编制财务决算报告，并对较大项目

编制专项财务分析报告。 

第九章  财务档案管理 

第二十三条 财务人员定期（每天、每月）及时整理财

务档案，装订成册，分类存放。 

第二十四条 财务档案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电子

文档需定期备份，妥善保管各种财务文档。 

第二十五条 财务档案的保管期限按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二十六条 财务档案的移交、清理、销毁等工作应做

好记录并妥善保管。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管理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河仁慈善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管理制度经二 0一五年十月二十日第一

届第十二次理事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于通过之日起生效实

施。 

第二十九条 本管理制度根据实施情况及时更新。 

第三十条 本管理制度解释权属于秘书处。 


